
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場地借用退費申請單 

本人(單位)借用貴校場地，業已使用完畢，並依原狀歸還。惠請  

退還下列相關費用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項目 
請求退費 

內  容 
請求退費理由 場地管理單位意見 

 

場地清潔 

保 證 金 

使用完畢，並依原狀歸還。 

檢附「場地費及清潔保

證金」收據正本 

檢附「場地費及清潔保

證金收據切結書」 

場地使用設施已歸位。 

場地已完成清潔 

無破壞及待賠贘事件 
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場地借用             主任 

單位管理人 

 

空  調 

使用費 

未使用空調日期： 

1. 

2. 

3. 

共計       次(時) 

經查，應退還申請人空調使用費，共計    時 

不同意所請 

  理由： 

 

場地借用             主任 

單位管理人 

 

其  他 

 

 

 

場地借用             主任 

單位管理人 

總  務  處 

應核退 場地清潔保證金：新台幣          元 

空 調 使 用 費：新台幣          元 

 

庶務組承辦人： 

 

收    據 

茲收到貴校退還本人(單位)借用場地之清潔保證金及其他費用

(如申請單所列)，共計新台幣 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 
此據 

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 台照 

 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) 

廠商名稱：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